南京大学世界历史专业博士生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历史学    一级学科：世界历史   专业代码：060300 
一、学科介绍
南京大学世界史学科是改革开放后国务院首批设立的世界史专业、国际关系史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单位，是首批国家重点学科和江苏省优势学科。世界史学科拥有悠久的历史，雷海忠、蒋孟引、王绳祖、王觉非、钱乘旦、陈晓律等史学大师、名家先后在此执教，薪火相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以英国史为龙头的欧美大国史研究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是本学科的主要特色和优势方向。本学科的英国史研究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中国英国史研究与人才培养中心。英国史研究成果曾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一、二、三等奖，队伍传承有序，研究条件良好，建有国内一流的“英国史图书特藏室”，主办《英国研究》集刊。本学科还是我国最早从事国际关系历史和现状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单位之一，标志性成果之一10卷本《国际关系史》具有重要影响，也是国家“马工程”《国际关系史》教材项目第一首席专家单位。同时还是“2011 计划”首批协同创新中心“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重要支撑力量，主持了“南海周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研究”以及“南海国际关系研究”两个平台的运行，为国家提供大量基础信息与决策支持服务，推动了与国内外顶尖学术力量的交流合作，使本学科发展获得了新的提升。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全面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面准确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品德良好、献身科学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培养全面掌握世界史学科的基础知识、熟练掌握从事世界史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技能，具有良好学术素养、过硬学术品德和研究能力的创新型高级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本专业研究方向：（1）世界上古中古史；（2）世界近现代史；（3）世界地区与国别史；（4）世界通史与专门史；（5）史学理论与外国史学史。
三、修业年限
普通博士生基本修业年限为四年，最长修业年限为八年。
四、培养方式
1．世界史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式主要采取博士生指导教师负责下的博士生指导小组制。指导小组由本学科博士生导师组成。指导教师为博士生培养第一负责人，具体负责指导博士研究生学习计划的具体安排、研究生学分和学习进度的检查、研究课题的确定、学位论文写作的指导监督、研究生实习工作的安排，以及其他相关事宜。博士生指导小组由学科负责人担任组长，具体负责博士生培养的相关行政和教学培养事务。 
2．世界史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主要采取系统课程学习、参与研究、自主研究等方式；教学方式注重专题研讨，兼用讲授与实践等方式。管理方面采用导师为主，指导小组参与的方式，俾能充分发挥导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和博士研究生的学习自觉性和创造性。 
五、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
1. 课程设置
本专业修读课程分为公共必修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和补修课程三个部分。专业方向课程分为世界史专业方向课程和专门史（国际关系史）专业方向课程两大模块。
（1）公共必修课程包括：
（2）专业方向课程包括：
①世界史专业方向课程
世界史专题研究	
导师专业方向课程
专业外语
其他导师专业方向课程
②国际关系史专业方向课程：
国际关系理论
导师专业方向课程
专业外语
其他导师专业方向课程
（3）补修课程
2. 修读要求
（1） 普通博士研究生需修读不少于五门课程，其中公共外语、政治理论课程两门，专业方向课程3门。
（2）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博士研究生，在完成本课程学习的同时，应选修补修课程。补修课程由导师根据研究生具体情况确定科目和数量。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最低课程数。
（3）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4） 专业方向课程分为指定专业方向课程和任选专业方向课程两类。世界史方向（不含国际关系史）的指定专业方向课程合计2门，为世界史学术前沿专题和导师专业方向课程；任选专业方向课程1门，在导师指导下在世界史专业方向课程模块或本院和学校开设的与研究方向相关的正式课程中任选一门。国际关系史方向的指定专业方向课程2门，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导师方向课程；任选专业方向课程1门，在导师指导下在国际关系史课程模块的其他专业方向课程模块或本院和学校开设的与研究方向相关的正式课程中任选一门。
[bookmark: _GoBack]3. 课程考核;
（1） 公共课程由开课单位负责课程考核。 
（2） 专业课采用笔试、专题报告、读书报告、课堂讨论或论文等形式，综合评定成绩，重在考核其对专业知识的掌握，运用史学理论、方法与研究问题的实际能力。
六、质量监控与学业流程
本专业博士生实行过程化管理。在全部学业流程中共设如下主要环节，加强质量监控：
1.制定培养计划。入学第２个月内，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学位论文计划
2. 资格考核。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前，需参加资格考试，时间为入学后第三学期。由学院组织相关专家学者成立考核小组，对研究生在第一学年的课程修读、学术成长、科研实践及其它表现进行检查和考核。考核小组本着公正、求实的原则对研究生做出综合评价，评定成绩。考核通过者可以进行学位论文开题与撰写。考核不合格者，可在下一学年第一学期再次进行考核。博士研究生前六年内有三次资格考核机会，对学习确有困难、三次考核不通过者，进行劝退或作肄业处理。
3．第二学年第二学期，由导师和指导小组组织论文开题报告会，重点考核论文选题的价值、研究计划、研究基础、文献资料准备等内容。博士学位论文开题在博士资格考核之后举行，开题报告参照课程管理模式，计算成绩（百分制），并记入学习档案。
4．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完成后，须在提交盲审前进行预答辩。由导师组织专家对提交预答辩的论文进行审议并提出修改意见。通过预答辩的学生根据预答辩老师的建议对论文进行再次修改、完善后，提交盲审。
5.论文答辩，包括送审和答辩两项工作。论文送审由院研究生办公室、教育部评估中心完成。送审不合格者按学校规定经修改之后重新送审，送审合格之后方可申请答辩。答辩由院研究生办公室、导师负责，非涉密论文应按学校规定的流程进行公开答辩。答辩论文需提前一周送交答辩老师。通过答辩的研究生需根据答辩老师的建议对论文进行进一步的完善，最后提交论文。
6.学术活动。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在学习阶段至少应参加一次专业性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报告所提交论文。研究生本人需注意留存会议通知、回执、图片、文稿等证明材料。
7.科学研究。博士生研究生应积极从事科学研究，申请学位之前，必须发表CSSCI或相应等级学术论文2篇（具体刊发要求由历史学院学术委员会制定细则另行公布）。
七、学籍预警机制
为提醒和敦促研究生在规定年限内完成学业，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研究生给予学籍预警：
（1）一级预警：博士第5学年第一学期期末，博士资格考核未通过。
（2）二级预警：博士第7学年第一学期期末，仍未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3）三级预警：博士第8学年第一学期期末，仍未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八、论文工作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本专业学位论文的完成共包括确定研究选题、制定写作计划、完成学术综述、开题报告、论文中期检查、论文预审、论文送审、论文答辩等环节，各环节时间安排见学业流程相关规定。
论文选题力求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应该有良好的社会效果，且有学术性和创新性。论文写作计划需送校研究生院备案。
论文进展检查。博士论文选题确定后，研究生应拟定写作计划，明确各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该计划经导师审定后报系学位委员会评议，通过后报研究生院备案。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应定期向导师做阶段工作报告，并争取写成专题论文公开发表。
博士论文在完成撰写，顺利通过预答辩、预答辩后修订、盲审等环节后方可申请正式答辩。
九、答辩和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盲审合格之后，依据南京大学有关博士学位授予的工作细则与申请流程，组织答辩。博士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一年之内、六个月之后经修改完善之后，重新答辩一次。
本专业论文答辩除涉密论文外全部公开公开答辩。
   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由答辩委员会向学科点提出授予学位的建议；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通过答辩且完成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要求后，由学科点向学院提出授予学位的申请；由历史学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学校和学院相关规进行资格定审查，决定是否向学校申请授予学位；由校学位委员会及学位分委员会根据国家及学校相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十、硕博连读
    本专业硕士中期考核优秀并有学术论文发表，可向专业申请硕博连读，鉴于专业培养需要，硕博连读生增加硕士论文要求。
十一、附则
2. 本方案未尽事宜由世界史学科点、历史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3. 本方案从2020级博士研究生开始实施。
